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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第五届“青春筑梦 强国有我”全国大学生

职业发展创新大赛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单位及个人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

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13 号）文件精神，积极响

应党中央、国务院“稳就业”“保就业”决策部署，做好当前和今

后一段时期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，强化不断线就业服

务，加强就业指导，健全高校学生生涯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体系，

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、就业观和择业观。经研究决

定，拟于 2023年 8月至 2024 年 5 月举办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职业发

展创新大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大赛名称 

第五届“青春筑梦 强国有我”全国大学生职业发展创新大赛 

二、 大赛目的 

促进新时代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，促进高校学子高质量就

业。 

三、 组织机构 

组织单位：全国大学生职业发展创新大赛组委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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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单位：中关村万众创新创业教育产业促进中心 

协办单位：各院校相关部门、学生社团、网络媒体 

四、 参赛对象 

全国各高等院校全日制在校专科生、本科生、研究生均可报

名，专业不限。 

五、 大赛形式 

本届大赛设省区赛、全国赛两个阶段，均采用线上参赛模式。 

初赛和复赛均采用知识竞赛方式，多赛道进行，答题结束即显

示得分。60—70 分进行省区排名，71分以上晋级复赛，进入全国赛

排名。复赛按得分高低分赛道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奖，比例

为 10%、15%、25%、50%。 

六、 参赛途径 

途径一：学校统一组织的报名和推荐工作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

会“高校学生竞赛与教师发展数据平台”（网址：rank.mooco

llege.com）报名。 

途径二：学生个人报名参赛到大赛官网 cxcyzx.net“学生赛”

板块参赛。 

途径三：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直接参赛。 

七、 大赛流程与时间 

1. 测试时间：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

2. 结果公示：2024 年 4 月 10～15日 

3. 电子证书颁发：2024 年 4 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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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其他 

1. 比赛所有环节，须为参赛者本人独立完成，不得由他人代

答、代笔，一经举报或调查得证，组委会有权取消参赛资

格； 

2. 如因不可抗因素导致时间变动或规则改变，大赛组委会将提

前在大赛官网进行通知； 

3. 赛事细则和要求详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“高校学生竞赛与教

师发展数据平台”和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职业发展创新大赛官

方平台； 

4. 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； 

5. 与大赛相关的联系、沟通、咨询、意见、建议、举报以及相

应的反馈等相关事宜均在赛事系统内进行。 

 

         

全国大学生职业发展创新大赛组委会 

中关村万众创新创业教育产业促进中心 

2023年 8 月 18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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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关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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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赛


